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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8/2021_2022__E6_B3_A8_

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548356.htm 占有，是人对物有事

实上的管领力的事实。其中，对物为管领之人，称占有人；

被管领之物，称占有物。占有制度的功能在于维持对物的事

实支配秩序，也即在于对占有的保护，以此维护社会秩序的

安宁。《物权法》之前，我国的法律、法规没有明文确立占

有制度，但在某些领域已经存在类似占有制度的规定，另外

，实践中尚存在一些性质不甚明确的占有事实。导致占有发

生的具体法律关系多种多样，归纳起来不外两类：一类是有

权占有，主要指基于合同等债的关系而产生的占有，如承运

人对托运物、保管人对寄存物、承揽人对工作物、承租人对

租赁物等的占有；另一类是无权占有，发生于占有人对不动

产或者动产的占有无正当法律关系的情形．如原法律关系被

撤销或者无效时占有人对占有物的占有、借用或租用他人之

物到期不还等所发生的占有。《物权法》对有权占有和无权

占有皆予以规定，填补了我国民事立法的空白。《物权法》

第241条是对有权占有的规定，第242～245条是关于无权占有

的规定。占有的构成要件：(1)占有的客观要件，即须有占有

人的占有行为存在。只要依一般社会观念足以认定一定的物

已具有属于某人实力支配之下的客观关系，如对于物已有确

定与继续的支配关系，或已处于可以排除他人干涉的状态，

即可认定有事实上的管领力。对物的支配须是现实的。即主

体的支配力正及于物。对物的支配须是确定的。即对物的支

配是明确的、肯定的，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。对物的支配须



具备一定的外观，为人所认识。即可以凭借外部的空间关系

、时间关系和法律关系予以确认。(2)占有的主观要件，即须

占有人主观上有占有的意思。占有作为一种事实，除须具备

客观要件外，还须具备主观要件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